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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签订的

书面劳动合同中， 明确约
定我在我家附近的A地工
作。 后来， 彼此之间因为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不明
引发争议。 由于经劳动仲
裁后我仍然不服， 决定向
法院提起诉讼 。 有人认
为， 由于劳动合同已经写
明 “发生一切劳动争议，
由公司总部所在地的B法
院管辖”， 故我只能千里
迢迢到B法院起诉。

请问： 该说法对吗？
读者： 朱婷婷

朱婷婷读者：
该说法是错误的， 即

你有权在A地基层法院提
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 第三
十四条规定： “合同或者
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
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
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合
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
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
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
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本法
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
规定。” 也就是说 ， 当事
人虽然可以通过书面协议
选择管辖法院， 但涉及级
别管辖 、 专属管辖的除
外。 这里的专属管辖是指
某些案件必须由特定的法
院审理， 具有强制性和排
他性， 当事人不能以协议
的方式加以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
条规定： “劳动争议案件
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
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 劳动合同履行
地不明确的， 由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 该规定表明， 劳动
争议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
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的劳动关系， 具有人身属
性， 属于专属管辖之列 ，
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
定。 而由用人单位所在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前
提， 是劳动合同履行地不
明确。

本案中， 你与公司之
间的是劳动关系， 彼此也
是因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
资不明引发争议， 且劳动
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你在你
家附近的A地工作， 即履
行地在A地，所以，劳动合
同中有关 “发生一切劳动
争议， 由公司总部所在地
法院管辖” 的约定明显与
上述法律规定相违背。 对
此，《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
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
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也
有同样的内容。

综上， 由于本案所涉
管辖协议内容从一开始时
起就对你没有法律约束
力 ， 所以 ， 你不受其约
定， 无需遵从。

廖春梅 法官

“我们是农民工， 每天靠体
力挣钱。 每次发工资时， 我们最
关心的是能不能拿到钱， 其次才
是拿得多与少。” 小胡说， 他的
同事最近又被 “坑” 了！ 因包工
头卷钱逃跑， 他这位同事连回家
的路费都没有了。

“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
一夜之间进了别人的腰包， 我们
该怎么办？” 面对小胡同事遇到
的这一问题， 以下3个案例的解
析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如果劳动
者的工资被冒领、 被错发、 被卷
走， 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追究有
关单位及个人的法律责任。

【案例1】
工资被非授权代领，可

要求单位重发

2020年1月10日 ， 是谢女士
及同事期待已久的发放年终奖的
日子。 经过一年辛勤劳动， 谢女
士说， 按照劳动合同和公司的规
章制度规定 ， 她可以拿到16000
元的年终奖。

可是， 当她前往公司财务处
领取奖金时， 却被告知该款已于
两天前交给了胡某。 原来， 财务
人员知道胡某是谢女士的室友，
两人关系比较密切， 便让胡某代
谢女士领了此款。 而胡某领款后
很快辞职离开公司， 无人知道胡
某上哪里去了。

当时， 谢女士首先想到的是
找胡某把事情说清楚， 但折腾了
几天没有效果。 绝望中的谢女士
想让公司重新为她发放奖金， 但
被拒绝。

【点评】
谢女士有权要求公司重发年

终奖。 其理由如下：
一方面， 公司财务人员的行

为违法。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将工
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劳动者本
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 可由其
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 本案中，
胡某并非谢女士的亲属， 谢女士
也没有委托胡某代领年终奖， 财
务人员自作主张让胡某代领明显
与该规定相违。

另一方面， 胡某的代领行为
对谢女士没有法律约束力。 《民
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 ：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
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
代理行为 ，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
的 ， 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
《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一条也有
同样的内容。

正因为谢女士与胡某之间不
存在代理关系， 所以， 胡某的代
领 属 于 无 权 代 理 ， 公 司 只 能
另行向谢女士支付工资， 然后，
由公司再向胡某追偿， 而非谢女
士向胡某进行追偿。

【案例2】
工资被错发， 可以向单

位索赔

一家公司因生产需要招聘了
50名季节工 。 2020年 5月 13日 ，
公司向全体季节工发放工资时，
刘女士发现自己的6000元工资已
被他人领走。

原来， 由于公司财务人员对
季节工不熟悉， 加之没有认真审
查每个领工资人的身份证件， 所
以 ， 错 将 刘 女 士 的 工 资 发 给
了 他 人 ， 并且无法说清究竟错
发给了谁。

针对这种情况， 刘女士能要
求公司赔偿吗？

【点评】
刘女士可以要求公司赔偿。
一方面， 《侵权责任法》 第

三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
作 人 员 因 执 行 工 作 任 务 造 成
他 人 损害的 ， 由用人单位承担
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
题的意见 （试行）》 第58条也指
出：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
其 他 工 作 人 员 ， 以 法 人 名 义
从 事 的经营活动 ， 给他人造成
经济损失的， 企业法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上述规定表明， 只要公司财
务人员的行为属于执行工作任
务， 或者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
活动， 公司就必须赔偿由其所造
成的损失。 而本案中的财务人员
向季节工发放工资 ， 明显属于
“执行工作任务”。

另一方面， 财务人员明知季
节工并不熟悉， 应当预见有错发
工 资 的 可 能 ， 但 其 未 对 领 工
资 者 的身份进行认真审核 ， 对
可 能 造 成 的 损 害 疏 忽 大 意 或
者 轻 信可以避免 ， 以致于事后
无法说清工资被谁冒领， 其行为
存在过错。

【案例3】
工资被卷走， 可让发包

方担责

高女士等12名农民工由包工
头黄某招聘， 此后在一家公司的
建筑工地上班。 2020年7月10日，
该工程完工。 到了该发工资的时
候， 满以为可以拿到工钱的高女

士等人， 万万没有料到黄某从公
司结清包括他们工资在内的全部
款项后， 竟然携款潜逃了。

高女士等人找发包公司交
涉， 该公司以其已将工程承包给
黄 某 ， 其 仅 与 黄 某 之 间 存 在
权 利 义务关系 ， 而与高女士等
没有劳动关系为由， 拒绝承担任
何责任。

【点评】
高女士等可以要求发包公司

担责。
一方面，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 “建筑施
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 对
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
由 具 备 用 工 主 体 资 格 的 发 包
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即公司
虽然只是将工程承包给黄某， 但
由于建设施工工程领域中， 用人
单位必须是具备建筑资质的企
业， 而包工头黄某只是个人并非
企业， 所以， 只能由公司 “承担
用工主体责任”。 而其承担责任
的内容之一， 便是向高女士等发
放工资。

另一方面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
二十六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
转包人、 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
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
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
利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
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
因此， 高女士等人有权向发包公
司索要工资。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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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读者小李向本报咨询
说， 因为准备与同学合伙创业，
她曾向公司提交书面辞呈， 表明
将在此后30日离职。 后来， 由于
合伙创业计划泡汤， 她在提交书
面辞呈的第17日向公司提出申
请， 要求撤回辞呈， 但公司拒绝
了她的这一要求。

小李说，30日届满后，公司不
顾她的一再留用请求， 并强令她
离职。她想知道：她能否要求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法律分析
由于公司有权拒绝小李撤回

辞职申请， 所以， 小李无权要求

公 司 支 付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赔
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即劳动者获取赔偿金的
前提， 是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结合本案， 小李能否获得赔
偿金， 同样取决于公司是否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解 除 或 者 终 止 劳
动合同”， 而公司的行为恰恰是
合法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这里涉及到形成权问
题。所谓形成权，它指的是依照权
利人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使已
经成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
化。 也即劳动者只要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决定， 并将书面通知送达给了用
人单位， 无论用人单位是否批准
或者同意，劳动者届时均可离职。

相应地， 如果劳动者的书面
辞职通知虽已作出但没有送达给
用人单位， 或者该通知送达给了
用人单位但单位不知内情， 或者
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撤销辞职通

知， 在这三种情况下劳动者辞职
通知是无效的， 否则， 劳动者不
具有撤回书面辞职通知的权利。

与之对应， 小李已经向公司
提交了书面辞呈， 并明确表示将
在30日后离职， 公司已经知晓通
知的内容， 虽然在相应时间内劳
动合同尚未实质性解除， 但小李
的辞呈已经生效。 在公司接受小
李的辞职请求、 拒绝小李撤回书
面通知、 要求小李按时离职的情
况下， 小李无权反悔。 因公司的
做法并无不当， 所以， 小李无权
要 求 公 司 给 予 任 何 经 济 补 偿
或赔偿。

颜梅生 法官

员工提交辞呈后要求撤回 单位有权拒绝

快到手的工资进了他人腰包怎么办？ 劳动争议引发诉讼
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无效

常律师：
您好！
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申请的

仲裁， 仲裁庭合并审理的， 对于
裁决书我是认可的， 但是他们几
个不认可， 还去法院起诉了。 现
在， 公司没有按照裁决书支付我
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我能不能申
请执行？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2008调整 )》 第十八
条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
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
裁决后， 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
不服，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
不 发 生法律效力 ； 对未提出起
诉的部分劳动者 ， 发生法律效
力， 如其申请执行的， 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据此， 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
决不服 ，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 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
者不发生法律效力； 对未提出起

诉的部分劳动者 ， 发生法律效
力。 您的裁决书在发生法律效力
后， 可以申请执行。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2008调整)》

第十八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
出仲裁裁决后， 部分劳动者对仲
裁裁决不服，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的， 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
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 对未提出

起诉的部分劳动者， 发生法律效
力， 如其申请执行的， 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几个人中只有我认可裁决，可申请执行吗？


